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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邱文彥、陳碧涵、陳其邁、李貴敏、王廷升、廖國棟、丁守中、楊玉欣、王惠美、葉津鈴、姚文智、田秋堇、陳歐珀等78人，鑑於我國國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對於景觀品質更加重視，惟國內城鄉風貌混亂，景觀欠缺特色與協調，近年來突兀之建築或景觀破壞屢見不鮮。面對全球城市激烈競爭之際，如何強化國人景觀價值、整頓環境建設，提昇整體生活品質，實為我國亟待轉型、重建國際形象之重要關鍵。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澳洲、英國、荷蘭等多已設置相關景觀法制與專業證照制度，而歐洲各國亦訂定景觀公約以保護、保育重要景觀資源。為維護重要景觀，塑造有特色城鄉風貌，保障景觀權和環境權，並建立景觀師制度，爰擬提出「景觀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邱文彥　　陳碧涵　　陳其邁　　李貴敏　　王廷升　　廖國棟　　丁守中　　楊玉欣　　王惠美　　葉津鈴　　姚文智　　田秋堇　　陳歐珀　　

連署人：張慶忠　　曾巨威　　林國正　　徐少萍　　黃昭順　　蘇清泉　　李桐豪　　陳節如　　羅明才　　盧嘉辰　　江啟臣　　林淑芬　　葉宜津　　賴士葆　　林德福　　王育敏　　費鴻泰　　廖正井　　陳超明　　陳鎮湘　　詹凱臣　　孔文吉　　鄭天財　　江惠貞　　呂學樟　　陳怡潔　　吳育昇　　蔣乃辛　　段宜康　　陳淑慧　　吳育仁　　蕭美琴　　潘維剛　　鄭麗君　　鄭汝芬　　李慶華　　張嘉郡　　紀國棟　　王進士　　呂玉玲　　徐欣瑩　　盧秀燕　　蔡其昌　　陳亭妃　　蔡正元　　馬文君　　林明溱　　趙天麟　　管碧玲　　簡東明　　李應元　　潘孟安　　陳唐山　　楊應雄　　黃志雄　　劉建國　　李鴻鈞　　蘇震清　　楊　曜　　林佳龍　　徐耀昌　　許添財　　吳宜臻　　許智傑　　陳學聖　　

景觀法草案總說明

近年來我國國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對於景觀品質更加重視，惟國內城鄉風貌混亂，整體景觀欠缺特色與協調，近年來許多重要之天然景觀或文史與藝術意義重大之環境中，卻常因新型建物出現而毀損天際線，導致景觀風貌盡失。面對全球城市激烈競爭之際，如何強化國人景觀價值、整頓環境建設，提昇整體生活品質，實為我國亟待轉型、重建國際形象之重要關鍵。

就國際趨勢發展而言，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菲律賓、澳洲、英國、荷蘭等多已設置相關景觀法制與專業證照制度。例如，英國Town and Country Amenities Act、日本景觀法、菲律賓Philippin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t of 2000，德國在國土空間規劃以景觀計畫和空間計畫並行，而歐盟亦訂定景觀公約（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以保護、保育重要景觀資源。此外，根據日內瓦國際勞工事務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公布的國際標準職業分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景觀師（landscape architect）已列為國際標準職業之一，全世界已開發國家大多已有景觀專業執業的法治認證。近年亞洲如中國、香港、日本、南韓、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澳洲等國家或地區，亦普遍認同其專業性，紛紛建立景觀專業證照制度與頒贈績優獎章，如澳洲景觀建築協會頒發國家年度獎章（AILA National Awards），臺灣在這方面不僅落後世界，也落後於亞太其他國家。

鑑於景觀是國民共有共享的社會資產，為加強優美國土保育及增進國民福祉，景觀資源豐富地區應加以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並應進行各地自然、人文及生活文化環境改善，以增進城鄉風貌之在地特色。此外，政府亦應引進民間活力參與環境改造，宣導培育國民美感，積極參與優質生活環境之塑造和環境權之維護，特擬具「景觀法」草案，計七章共三十四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宗旨及用語之定義。（草案第一條及第四條）

二、本法之各級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及得設專責機關或機構。（草案第二條及第三條）

三、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及擬定國家政策綱領。（草案第五條）

四、具有生態、美學、景觀、資源保護有意義之重要景觀區應劃設保護，並維繫其與周邊環境之延續性和完整性，同時建立分級管理制度。（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

五、地方政府得統籌與推動景觀事務，得籌組景觀總顧問。（草案第八條）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擬訂景觀綱要計畫，作為擬訂景觀計畫或充實景觀規劃之準則，及推動景觀保育、管理及維護之指導原則；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如為景觀資源規劃管理需要，得依其需求，於所轄行政區再訂定較詳細之景觀綱要計畫。（草案第九條）

七、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應表明之事項。（草案第十條）

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訂定相關法規，實施景觀保育、管理及維護之地區，免依第五條規定指定為重要景觀地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景觀保護計畫之辦理程序。（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九、景觀保護計畫應表明事項；景觀計畫之擬訂、變更、審議、發布及實施等事項之準用規定，及景觀綱要計畫與景觀保護計畫公告實施後，原已發佈實施之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不能配合者，應即辦理檢討作必要之變更。（草案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十、景觀師與其他專業技師公平競爭、協力保護景觀，但重要景觀地區內達一定規模以上之重大開發或設施，建立景觀師簽證或執行制度；並於先期規劃階段，應就景觀相關事項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諮詢、協商，並通過都市設計審議程序後，始得建築使用或施工、設置，以確保景觀品質；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之設施，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決之；並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審查期限；審查中遇有重大爭議無法解決時，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調處之，以利執行。（草案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十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改善及維護必要之地區，應訂定景觀改善計畫實施之，以落實景觀改善；至於重要景觀地區以外之地區，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實際情況與需要，訂定景觀改善計畫實施之，未訂定計畫者，其位於都市計畫地區，於細部計畫加強景觀管制，位於非都市土地者，於申請開發許可時加強景觀規劃之審議，以資周延。（草案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十二、景觀改善計畫應表明之內容，以及景觀改善應包括之項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據地方情況與需要，就有關景觀美化、管理及維護之事項，於自治法規中作必要之規定，以利執行。（草案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

十三、景觀綱要計畫、景觀保護計畫與景觀維護計畫於擬訂前及擬訂期間，應公開徵詢民眾、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團體之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核定發布實施後，應將發布地點及日期公告周知，以資周延。（草案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

十四、景觀改善計畫經核定發布實施後，有關需配合實施景觀改善與維護部分，應限期通知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之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或占用人，並令其依計畫所定期程配合實施改善。（草案第二十三條）

十五、廣告物面積或量體超過一定規模、突出牆面或屋頂高度一定距離，或突出道路或其他公共空間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廣告物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收取景觀影響費，以維護景觀，並充裕景觀管理基金經費來源。（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明定景觀事務績優國家獎章之頒贈，及為維護景觀，塑造優質生活環境，公園、綠地、廣場、人行步道、人行天橋、地下道、高架橋樑及其他公共空間或公共設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獎勵由民間興建、修建或認養管理維護；並得鼓勵民間辦理公共設施之街道家具設置及營運管理，以擴大民間參與。（草案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

十七、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得成立組織，自行劃定地區範圍，擬具景觀改善及維護計畫，並取得一定比例私有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後，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依本法所定有關景觀改善計畫之民眾參與、審議及核定程序辦理，以促進環境景觀之美化、管理及維護；至於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擬訂景觀改善計畫之規劃及實施所需經費，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相關經費及景觀管理維護基金，酌予補助。（草案第二十八條）

十八、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定期舉辦各直轄市、縣（市）景觀之評鑑、獎勵及競賽，其評鑑結果並得作為下年度各項補助經費核撥之參考。（草案第二十九條）

十九、為充實辦理景觀維護與改善相關業務之財源，明定主管機關得設置景觀管理維護基金，並規範基金之用途，至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等相關事項，則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

二十、明列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罰方式。（草案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二十一、為避免本法施行初期，因景觀師制度建立、重要景觀區評定、景觀保護與改善配套措施尚未完備、地方政府執行人力及財力不足等因素，授權由行政院於公布後二年內定之。（草案第三十四條）

	景觀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維護景觀品質，改善城鄉風貌，塑造優質環境，建立景觀專業、保護自然與人文地景，及保障國民景觀權益之制度，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

(一)國家景觀政策綱領之研究、擬訂、協調、宣導及推動。

(二)景觀相關法令之擬訂。

(三)重要景觀地區之調查、研究、劃定、分級、審議、核定及督導。

(四)景觀師專業制度之建立及管理。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景觀業務之諮詢、協調、指導、監督及評鑑。

(六)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之協調及核定。

(七)國家景觀獎章之評選與頒贈。

(八)景觀相關專案補助計畫之研訂、審議、核定及執行。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景觀地區之調查、研究、劃定、報核及管理。

(二)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之擬訂及報核。

(三)景觀保護計畫之擬訂、審議、核定及執行。

(四)景觀改善計畫之擬訂、審議、核定及執行。

(五)景觀保護與管理相關自治法規之制（訂）定。

(六)違反景觀維護之查報、取締及處理。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一、明定本法之各級主管機關及權責劃分規定。

二、第三項所稱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係指第七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等所規定之事項。

	第三條　主管機關為推動景觀之研究、規劃、協調、分級、保護、審議、核定、督導及管理等事務，得設專責機關或機構。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為推動景觀事務，得設專責機關或機構。

	第四條　本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景觀：指自然及人文地景；包括自然生態景觀、人為環境景觀及生活文化景觀。

二、重要景觀地區：指整體景觀資源豐富，具有自然、美學、文化或歷史重要意義，或因其他政策需求，需特別加以調查、劃定、分級、維護及管理之地區。

三、國家景觀政策綱領：指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景觀與風貌，建立分級管理制度，指定保護對象，訂定管制原則或基準，並推動景觀相關工作，所擬訂為各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景觀綱要計畫或相關管理計畫之上位指導綱領。

四、景觀綱要計畫：指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國家景觀政策綱領，參酌地方特性，為保護、建構與改善景觀整體風貌，指定及保護重要景觀地區，審議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所訂定之指導性計畫。

五、景觀保護計畫：指依據景觀綱要計畫，主管機關為加強重要景觀地區景觀資源之保護，就其規劃、復育、維護、管理與執行所訂定之具體可行計畫。

六、景觀改善計畫：指依據景觀綱要計畫，直轄市、縣（市）為改善或回復景觀，對於景觀遭受威脅、劣化或其他經指定地區，所訂定景觀回復、改善、維護、管理與執行之具體行動計畫。
	一、明定本法用語定義、景觀政策及計畫之層級。

二、地景（landscape），指除具視覺所及之景物外，並包含具生態及保育價值之景觀資源。一般景觀係指人類視覺所及之景象，由自然作用演育而成的稱為自然景觀，由人類各種人文、經濟活動所造成的景觀則稱為人文景觀，地景含有許多具有視覺所不能及、相對稀少、不可再生等特性之環境景觀資源，需妥適保護，故以地景一詞統稱之。

三、建立由國家景觀政策綱領、地方政府景觀綱要計畫、重要景觀地區景觀保護計畫及需要改善維護地區的景觀改善計畫等層次之管理架構。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規劃、協調、維護、管理、復育及改善景觀，應設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並擬訂國家景觀政策綱領，報行政院核定；其變更時，亦同。

前項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負責國家景觀政策與事務之規劃、研擬、諮詢、審議、評選與評鑑，委員為無給職，其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其中景觀師、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等不具官方身分之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第一項國家景觀政策綱領每五年至少通盤檢討一次，經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布國家景觀白皮書。
	一、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及擬定國家政策綱領。

二、規範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組成與運作方式、通盤檢討及發布白皮書之年限。

	第二章　規劃及管理
	章名。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綜合考慮生態保育、美學原理、景觀要素、資源保護，維持生態系統、重要景觀及其視域之延續性及完整性，劃設下列地區為重要景觀地區：

一、重要綠帶及其周邊地區：包括老樹、行道樹、公園、保護區、農地、森林、山丘、稜線、天際線、特殊地質地形或地貌等景觀或空間。

二、重要藍帶及其周邊地區：包括河川、溪流、水圳、埤塘、港灣、岬角、海岸、濕地等水體及水岸空間。

三、重要文化景觀及其周邊地區：包括古蹟、遺址、歷史建築、聚落，及作為生活、藝文或休閒標的之開放視野等。

四、重要交通軸帶：包括歷史街區、人文古道、視覺廊道、景觀道路、生物遷徙廊道、自然步道、河濱自行車道、捷運或高架道路等。

五、重要節點或地標及其周邊地區：包括重要建築物、廣場、紀念碑、圓環等及其前景、背景與毗連環境。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重要之地區。
	明定具有生態、美學、景觀、資源保護有意義之重要景觀區劃設原則，並維繫其與周邊環境之延續性和完整性。

	第七條　重要景觀地區依其重要性，分為國家級與地方級，由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審議與評定；其規劃原則、分級準則、保護對象、管理基準、跨域協調、景觀評估與評定、變更及廢止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必要時，得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重要景觀地區之評定，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分批辦理，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報個案申請審理。

重要景觀地區之評定、變更、廢止及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之核備，應送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審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於緊急或必要時，得經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之認可，逕行劃定或變更重要景觀地區，並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納入景觀綱要計畫及擬定景觀保護計畫，規劃、保育、維護及管理之。
	一、建立重要景觀地區分級管理制度，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相關辦法。

二、明定重要景觀地區之評定、變更、廢止及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應送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核備。

三、中央主管機關於緊急或必要時，得經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之認可，逕行劃定或變更重要景觀地區，並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納入保護。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規劃、施工與管理景觀事務之需要，得籌組或徵選景觀總顧問，負責各該政府景觀事務或相關計畫之協調、諮詢和審議，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地方政府得統籌與推動景觀事務，得籌組景觀總顧問。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各該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為範圍，依據國家景觀政策綱領，並參酌地方特性，擬訂其景觀綱要計畫。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依其需求，於所轄行政區內分別訂定景觀綱要計畫。

前項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已全部實施都市計畫者，景觀綱要計畫得併入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擬訂。

第一項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應送國家景觀諮詢會核備，其擬訂、變更、公告、實施及核備後之復議，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主要計畫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擬訂景觀綱要計畫，俾作為擬訂景觀計畫或充實景觀規劃之準則，及作為推動景觀保育、管理及維護之指導原則。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如為景觀資源規劃管理需要，得依其需求，於所轄行政區分別訂定景觀綱要計畫。

二、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已全部實施都市計畫者，景觀綱要計畫得併入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擬訂，以期簡化程序。

三、第三項明定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應送國家景觀諮詢會核備，其擬訂、變更、發布、實施及核備後之復議等相關規定，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主要計畫規定辦理。未來，俟國土計畫相關立法後，景觀綱要計畫得納入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計畫中。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國家景觀政策綱領之相關規定。

二、景觀議題、計畫目標及年期。

三、景觀資源、生態系統及空間系統。

四、整體景觀保護與發展之願景及策略。

五、國家級與地方級重要景觀地區、景觀改善地區之範圍與評定。

六、前款景觀規劃、保護、復育、管理、維護、改善之原則或策略，及周邊建築管制之基準。

七、綱要計畫執行機制與景觀總顧問之職責。

八、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前項第五款重要景觀地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於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完成擬訂前先行指定。
	一、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應表明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尚未擬訂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先行指定重點景觀地區，以加強景觀資源豐富地區之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或促進景觀混亂地區之景觀改善、管理及維護。

	第十一條　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家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留區、國有林班地、國家重要濕地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訂定相關法規，實施景觀之保育、管理、維護及改善之地區，免依前條規定指定為重要景觀地區。但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景觀保護計畫，送請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經主管機關指定重要景觀地區內之國防重要設施及軍事營區，其有關景觀管理、維護及改善相關事項，應由主管機關協調國防部配合辦理，並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勘察及督導。
	一、鑑於國家公園、國家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有林班地、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留區、國家重要濕地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訂有相關法規，實施景觀之保育、管理與維護之地區，已有完備之法規據以推動環境景觀之規劃、保育、管理或維護等工作，故於第一項明定類此地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免依前條規定指定為重點景觀地區，以避免造成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間業務權責劃分混淆之困擾。並於但書規定，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擬訂景觀計畫，送請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景觀計畫之擬訂、變更、審議、核定、發布及實施等事項，以加強該等地區內景觀資源之規劃、保育、經營及管理。

二、第二項明定位於重點景觀地區內之國防重要設施地區及軍事營區，其有關景觀管理、維護及改善事項之協調作業方式，以利執行。

	第十二條　重要景觀地區應由主管機關擬訂景觀保護計畫，作為區內景觀資源保育、經營及管理之依據；其位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範圍者，景觀保護計畫並得併入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規定。

前項及前條第二項景觀保護計畫之擬訂，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為之。

景觀保護計畫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由景觀事務諮詢會審理。
	一、第一項明定重點景觀地區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景觀計畫，作為區內景觀資源保育、經營及管理之依據。至於有關位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範圍之重點景觀地區，因該等地區已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爰規定其景觀計畫得併入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規定，以期簡化。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景觀資源保育，得協調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列地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擬訂景觀計畫，以資周延。

三、景觀保護計畫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由景觀事務諮詢會審理，以資審慎。

	第十三條　景觀保護計畫應以計畫書及計畫圖，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土地利用現況、生態系統及景觀要素之調查分析。

三、景觀綱要計畫之規定。

四、計畫目標及課題。

五、景觀與生態保護對策、管制事項及設計基準。

六、應經景觀師簽證或執行之範圍或事項。

七、實施期程及經費。

八、其他必要事項。
	明定景觀計畫應表明事項。

	第十四條　景觀保護計畫之擬訂、變更、審議、核定、發布及實施等事項，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畫規定辦理。
	明定景觀計畫之擬訂、變更、審議、核定、發布及實施等事項，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畫規定辦理，以利執行。

	第十五條　景觀綱要計畫及重要景觀地區之景觀保護計畫公告實施後，有關景觀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事項，應受其指導，原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不能配合者，應即辦理檢討，並配合作必要之變更。
	說明景觀綱要計畫及景觀計畫公告實施後，即具指導景觀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事項之效力。

	第十六條　景觀事務依現行法令規定，由相關專業技師與景觀師公平競爭，協力辦理；但重要景觀地區內達一定規模以上，或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特定必要之下列開發行為與景觀計畫，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景觀師簽證或執行，並與相關專業技師整合協調：

一、自然地景保育、復育、維護及管理之規劃及設計。

二、人文地景保育、復育、維護及管理之規劃及設計。

三、公園、綠地、廣場、水岸與開放空間之規劃及設計。

四、道路、橋樑景觀、街道家具設施、公用設備設施及綠化之規劃及設計。

五、照明系統之規劃及設計。

六、土地開發或建築興建。
七、景觀評估。

八、其他景觀之相關業務。

前項開發行為或景觀事務，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海嘯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配合重大工程之施工時程需要。

四、為配合國防建設需要。

第一項所稱一定規模或特定必要之條件，業務事項及景觀師與相關專業技師整合協調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該開發行為或景觀計畫，於先期規劃階段，應就景觀事項與主管機關諮詢、協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循本法或都市計畫法或都市設計審議相關程序審查通過後，始得建築使用或施工、設置。第一項各款所定開發或設施之建設範圍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決之。
	一、第一項明定重點景觀地區內達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或設施，於先期規劃階段，應經諮詢、協商，並經都市設計審議程序，始得建築使用或施工、設置，以確保景觀品質。至有關開發或設施達一定規模之範圍，則於第三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以利執行。

二、第一項各款所定設施之範疇，簡略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所定交通設施，包括平面道路、高架道路、橋樑、人行陸橋、隔音牆、停車場、鐵路、大眾捷運系統等。

(二)第三款所定公共開放空間設施，包括人行步道、公園、綠地、廣場等。

(三)第四款所定公用設備設施，包括電力、電信、廣播、郵政、瓦斯與自來水等公用事業突出地面設施。

(四)第五款所定街道家具設施，包括公車候車亭、招呼站牌、行人座椅、垃圾桶、資源回收桶、自行車架、文化海報架、獨立廣告看版、公共布告欄、街頭指示牌、消防栓、視訊牆、公共廁所、郵筒、電話亭與路燈等。

三、第二項明定為因應但書各款情形之緊急需要，得不受第一項規定限制之事由，以符實需。

四、第四項明定第一項所稱一定規模或特定必要之條件，業務事項及景觀師與相關專業技師整合協調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該開發或設施之建設範圍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決之，以利執行。

	第十七條　前條第三項之審查，應於六十日內完成。但情形特殊者，得予延長，延長以三十日為限。

審查過程中遇有重大爭議無法解決時，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開發或設施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調處之。
	一、明定前條第三項審查之期限，其情形特殊者，並得展延三十日。

二、審查過程中遇有重大爭議無法解決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開發或設施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調處之，以符實需，爰於第二項訂明。

	第三章　改善及維護
	章名。

	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景觀改善及維護必要之地區，應指定為景觀改善地區，並訂定景觀改善計畫實施之。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經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之認可，亦得指定景觀改善地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訂定景觀改善計畫實施之。
	一、為落實景觀改善，爰於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重點景觀地區，其景觀已遭受破壞或有破壞之虞，有進行改善之必要者，應訂定景觀改善計畫實施之。

二、至於重點景觀地區以外之地區，則於第二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實施景觀改善之必要者，亦得訂定景觀改善計畫實施之。

三、第三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訂定景觀改善計畫，以資周延。

	第十九條　景觀改善地區以外之地區，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景觀改善計畫者，其景觀之維護及改善，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位於都市計畫地區者，於細部計畫中加強景觀相關管制規定。

二、位於非都市土地地區者，於申請開發許可時，加強景觀規劃之審議。
	明定景觀改善地區以外地區，未訂定景觀改善計畫者之景觀維護與改善方式，以利執行。

	第二十條　景觀改善計畫，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景觀綱要計畫之相關規定。

二、實施範圍。

三、現況調查及分析。

四、計畫目標、課題及對策。

五、景觀改善之項目及其執行優先次序。

六、具體改善措施及禁制規定。

七、分區改善優先次序。

八、實施期程及經費。

九、其他相關事項。
	明定景觀改善計畫之內容。

	第二十一條　前條第五款景觀改善之項目，包括下列場域或設施：

一、公園及綠地。

二、行道樹及樹木保護。

三、公共設施。

四、公用設備。

五、公共藝術。

六、照明系統。

七、街道傢具。

八、廣告物或廣告招牌及旗幟。

九、建築物屋頂、外牆及其附置物。

十、樓及其地面高程。

十一、商街或市集景觀。

十二、違章建築。

十三、閒置荒廢之建築物及建築用地。

十四、公私有建築外牆、戶外空間及圍籬。

十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礙景觀事項。

前項各款所定事項，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據地方情況及需要，於自治法規中作必要之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景觀改善包括之項目，以利執行，簡略說明如下：

(一)第二款所定公共設施，包括道路、溝渠、橋樑、堤防、隔音牆、下水道、公廁及其他公共設施。

(二)第三款所定公用設備，包括電力、電信、廣播、郵政、瓦斯及自來水等公用事業突出地面設施。

(三)第四款所定街道傢具，包括公車候車亭、招呼站牌、行人座椅、垃圾桶、資源回收桶、自行車架、文化海報架、公共布告欄、街頭指示牌、消防栓、視訊牆、公共廁所、郵筒、電話亭、路燈等。

(四)第六款所定建築物及其附置物，係配合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三之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文字；包括水塔、空調冷卻設施、天線、鐵窗、鐵架、棚架、管路、纜線、機具設備等設施。

二、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據地方情況與需要，就第一項各款所列有關景觀美化、管理及維護之事項，於自治法規中作必要之規定，以利執行。

	第二十二條　景觀改善計畫擬訂後，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說明會。

前項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內容、日期及地點，應依第二十五條規定，以適當方法公告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作為計畫核定之參考。

景觀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後，亦應依第二十五條規定，將發布地點及日期公告周知；變更時，亦同。
	景觀改善計畫擬訂前、擬訂期間及擬訂後之民眾參與方式，以資周延。

	第二十三條　景觀改善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其中需配合實施景觀改善及維護部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之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或占有人，令其依景觀改善計畫所定期程，配合實施改善。

景觀改善計畫內容與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建設計畫間，遇有重大爭議無法解決時，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調處之。
	一、第一項明定景觀改善計畫經核定發布實施後，有關需配合實施景觀改善與維護部分，應限期通知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之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或占用人，並令其依計畫所定期程配合實施改善，以落實執行。

二、第二項明定有關景觀改善計畫內容與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相關部門建設計畫間，遇有重大爭議之調處機制，以利執行。

	第二十四條　景觀改善地區內之廣告物面積或量體超過一定規模、突出牆面或屋頂高度一定距離，或突出道路或其他公共空間致對周遭環境產生景觀影響，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許可者，應向廣告物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收取景觀影響費。

前項所定一定規模、一定距離及景觀影響費之收費基準等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規定廣告物面積或量體超過一定規模、突出牆面或屋頂高度一定距離，或突出道路或其他公共空間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廣告物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收取景觀影響費，以維護景觀，並充裕景觀改善之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明訂第一項景觀影響費相關收費標準，授權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訂定。

	第四章　參與及獎勵
	章名。

	第二十五條　景觀綱要計畫、景觀保護計畫與景觀維護計畫於擬訂前及擬訂期間，應公開徵詢民眾、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團體之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前項公眾參與方式，包括專屬網頁、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等適當方法，其應公告或周知之對象、內容、事項等辦法，除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外，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補充定之。
	明定公告周知及民眾參與之機制，以保障民眾景觀權益。

	第二十六條　為維護景觀，塑造優質生活環境，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評選景觀研究、規劃、設計、管理等事務績優者，頒贈國家獎章。

公園、綠地、廣場、人行步道、人行天橋、地下道、高架橋樑及其他公共空間或公共設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獎勵由民間興建、修建或認養管理維護；其獎勵與認養之項目、範圍及期限等相關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國家獎章之頒贈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維護景觀，塑造優質生活環境，得獎勵民間興建、修建或認養管理維護公共設施，以擴大民間參與，彌補政府機關財務及人力之不足。

	第二十七條　為鼓勵民間參與街道家具設置及營運管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提供土地或設施予私人或團體辦理，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限制；其辦理之項目、營運範圍、期限及回饋等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鼓勵民間辦理公共設施之街道家具設置及營運管理，以擴大民間參與。

	第二十八條　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為改善環境景觀，得自行劃定地區範圍，成立組織，就第二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自行擬具景觀改善計畫，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項之申請，應經所劃定地區範圍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及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

第一項景觀改善計畫之規劃及實施所需經費，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由相關經費或景觀維護管理基金酌予補助；其申請條件、程序、補助方式、補助基準、景觀改善計畫完成後之管理及維護等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所稱成立組織，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成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社區發展協會或委託國內廠商（領有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如公司設立登記證明、商業登記證明、財團或社團法人設立登記證明等），其可依第二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擬訂景觀改善計畫，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以利社區環境之美化、管理及維護。

二、第三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利用相關經費或景觀管理維護基金，酌予補助第一項景觀改善計畫之規劃及實施所需經費，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至有關申請條件、程序、補助方式、補助基準及景觀改善計畫完成後之管理與維護等事項，則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以符實需。

	第五章　評鑑及基金
	章名。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五目之評鑑業務，得由國家景觀事務諮詢會，或邀集學者、專家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組景觀督導服務團，每年定期舉辦國家級重要景觀地區之督導與各直轄市、縣（市）景觀之評鑑、獎勵及競賽。

各直轄市、縣（市）景觀事務執行績效及評鑑結果，得作為下年度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補助經費核撥之參考。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定期舉辦各直轄市、縣（市）景觀之評鑑、獎勵及競賽，其評鑑結果並得作為下年度各項補助經費核撥之參考，以激發各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推動景觀改善之榮譽心。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景觀保護、維護、改善及管理等相關業務，得設置景觀維護管理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依第二十四條規定收取之景觀影響費。

二、基金孳息收入。

三、政府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受贈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充實辦理景觀維護與改善相關業務之財源，明定主管機關得設置景觀管理維護基金，至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等相關事項，則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景觀保護管理基金用途限定如下：

一、重要景觀地區之研究、調查、規劃、維護、管理、復育及改善。

二、景觀保護、復育及改善計畫之補助。

三、景觀事務之教育、宣導及人力培訓。

四、景觀事務之方法、技術、創作、競賽、規劃、保護、督導、管理、復育及改善績優之獎勵。

五、景觀事務之國際交流與合作。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關景觀保護之費用。
	明定景觀保護管理基金之用途。

	第六章　罰　則
	章名。

	第三十二條　重要景觀地區內，未經許可擅自施工經制止不從者，除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施工物、設施，或勒令恢復原狀外，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重要景觀地區應以維護原有風貌為主，爰明定未經許可擅自施工經制止不從者之罰則，以資保護。

	第三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完成改善為止。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違反第十條第六款景觀保護計畫中之管制事項或基準。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六款景觀改善計畫中之具體改善措施或禁制規定。
	明定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之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占用人或實際行為人違反本法相關禁止或管制事項之罰則，及未依限改善者，得連續處罰之規定。

	第七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二年內定之。
	為避免本法施行初期，因景觀師制度建立、重要景觀區聘定、景觀保護與改善配套措施尚未完備、地方政府執行人力及財力不足等因素，造成執行困擾與爭議，爰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授權由行政院於公布後二年內定之，俾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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